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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内地与香港特区反垄断执法协同
机制的构建

———以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为背景

管 金 平*

摘 要: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反垄断执法的合作

将进一步加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反垄断执法以2015年12月起实施的《竞争条例》为法律基

础,以竞争事务委员会与竞争事务审裁处为机构保障,通过指控案件、发出集体豁免命令、缔结谅

解备忘录、多样化的竞争倡导手段4类形式开展反垄断工作。我国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反

垄断法制体制,因所处市场经济环境和所处法域环境不同而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差别,这会成为

两地反垄断执法协同的现实障碍。未来两地反垄断执法的协同主要有赖于如下实施进路:其一,
两地反垄断法制联动式的改进,解决各自存在的反垄断法实施缺憾,为两地协同机制的构建塑造

制度基础;其二,两地开展广泛、深入的反垄断执法协调与合作,共同维护粤港澳大湾区统一大市

场公平有序的竞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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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来,我国内地与

港澳地区的经济社会进一步融合,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

进一步发展。可以预见,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特区)与我国内地之间的经济交往

将更为深入、全面,两地间的市场竞争将更为互动、交融,也必然涉及两地更多的反垄断执法交

流、合作问题。与美、英、澳等已具备长久反垄断立法及实施经验的地区不同,具有英美法系传统

的香港特区直至2012年才制定真正意义上的反垄断法———《竞争条例》,并据此成立了反垄断法

的实施机构———竞争事务委员会(以下简称“竞委会”)与竞争事务审裁处(以下简称“审裁处”)。
由于《竞争条例》自2015年12月起才正式实施,因此,香港特区的反垄断执法实践时间极为短

暂,至今不过6年多时间,与全球范围内奉行英美法系的代表性国家和地区通常具有更悠久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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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执法实施历史存在差别。

当下,我国内地学术界对香港特区《竞争条例》及其执法实践关注度极度不足。① 这显然滞

后于粤港澳大湾区如火如荼的发展实践。从长远看,强化对香港特区反垄断法实践的关注有其

自身的独特意义。而更为重要的是,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深度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对香

港特区反垄断立法、执法的深度研究,也有利于探讨和构建我国内地与香港特区反垄断法律制度

的协同机制,继而在未来两地发展过程中,调和可能产生的反垄断执法冲突,并共同促进一体化

竞争秩序的构建和完善。

在粤港澳大湾区深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在不远的将来,香港特区必然会深度参与到与我国内

地一体化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之中,在此过程中,两地包含反垄断法在内的一整套经济法律制度

都将面临深度的交融与协作。有鉴于此,笔者拟为未来两地反垄断执法协同机制的构建提供一

些前瞻性的观点,并为未来两地反垄断制度在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的协同提供发展方案,以期

对两地反垄断执法协同机制的构建有所裨益。

二、香港特区反垄断执法的制度基础与实施现状

(一)《竞争条例》:香港特区反垄断的法律基础

《竞争条例》是香港特区文本意义上的竞争法,②也是其反垄断执法的法律基础。《竞争条

例》的制定从2006年起即展开讨论,于2012年正式出台,2015年12月14日起正式生效。《竞争

条例》主要由12部组成。《竞争条例》第2部“行为守则”规定了香港特区反垄断法的主要实体内

容,它主要由经营者竞争行为的“第一行为守则”和“第二行为守则”组成。“第一行为守则”主要

是指禁止“反竞争的协议、经协调做法及决定”的相关内容,③实际上这是对垄断协议的规制条

款;而“第二行为守则”则是指“在市场中具有相当程度的市场权势的业务实体,不得藉从事目的

或效果是妨碍、限制或扭曲在香港的竞争大行为,而滥用该权势”。④实际上这是对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的规制条款。显然,“第一行为守则”与“第二行为守则”的规制内容基本对应《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第二章、第三章“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相关

规定。

除了对垄断协议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进行规制以外,《竞争条例》中并不存在系统规定

经营者集中制度的内容。《竞争条例》虽也规定了所谓的“合并守则”,但其适用对象十分狭隘,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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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迄今为止,在中国知网上能够检索到的研究香港特区反垄断法的严肃中文学术文章仅有4篇。它们分别

是:(1)费兰芳:《香港竞争法在航运行业的实施:突破和启示》,《港澳研究》2019年第2期;(2)李海涛:《香港竞争法草

案解读》,《粤港澳市场与价格》2009年第1期;(3)[英]马克·威廉姆斯、路延君:《荡起救生之舟:竞争法是否可以挽

救香港港口产业?》,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11年第1期,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页;(4)陈晓峰:《香
港新竞争法对仲裁及ADR发展启示》,《人民论坛》2011年第2期。在这4篇文章中,第3、4篇文章均为香港学者所

撰写。

在本文中 “竞争法”一词均指反垄断法,不包含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其他与竞争相关的法律。

参见香港特区《竞争条例》第6条,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619! sc@2018-04-20T00:00:

00? xpid=ID_1438403534970_001,2022-03-15。

参见香港特区《竞争条例》第21条第1款。



难称得上是一个系统性的经营者集中规定。依据《竞争条例》有关合并守则的规定,如果合并具

有或相当可能具有大幅减弱在香港特区的竞争效果,业务实体不得直接或间接进行该项合并。①

这一定义与经典的经营者集中规定并无本质出入,但是《竞争条例》又严格限制了合并守则的适

用对象,它仅适用于参与集中的业务实体持有所谓“传送者牌照”的情形。② 这是指香港特区《电
讯条例》第106章所指的传送者牌照。③ 换言之,香港特区竞争法仅对电讯业经营者集中予以审

查,而不包含其他行业。《竞争条例》其实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经营者集中规则,所谓合并守则

实际上仅是对电讯业的市场竞争进行公共管制的制度而已。
(二)竞争事务委员会和竞争事务审裁处:香港特区反垄断执法的机构保障

依据《竞争条例》,香港特区成立了竞委会和审裁处,两者构成香港特区反垄断执法的机构保

障。除了上述两个机构以外,为协调反垄断主管机构与行业管制机构之间的权限冲突,《竞争条

例》明确规定,对涉及电讯及广播业领域的竞争问题,竞委会与香港特区电讯业的管制机构———
“通讯事务管理局”———共享管辖权。两者享有的管辖权是完全对等的。④

根据《竞争条例》的规定,竞委会的具体职能包括调查可能违反竞争守则的行为,及强制执行

《竞争条例》的条文;提高公众对竞争的价值以及《竞争条例》如何促进竞争的了解;推动在香港特

区经营业务的业务实体采纳适当的内部监控及风险管理制度,以确保该等业务实体遵守《竞争条

例》;就在香港特区境内及境外的竞争事宜,向特区政府提供意见;就影响香港特区市场竞争的事

宜,进行市场研究;促进对香港特区竞争法律的法律、经济及政策方面的研究,以及促进关于该等

方面的技巧发展。⑤ 但是,与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典型意义上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不同,竞委会在

如下两个方面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其一,竞委会在法律性质上并不属于政府部门,而是属于香港特区的所谓“独立法定团体”。

《竞争条例》明确规定竞委会“并非特区政府的受雇人或代理人,亦不享有特区政府的任何地位、

豁免权或特权”。⑥《竞争条例》明确要求竞委会必须由5~16名委员组成,所有委员均由香港特

区行政长官委任,委员由涉及工商业、经济、法律、中小企业和公共政策等不同专长或经验的人担

任,对任一委员的委任期限不超过3年,同一委员有资格在到期后被连续委任。行政长官须委任

其中一名委员担任主席,但属公职人员的委员不得担任主席。为落实工作,竞委会成立了执法委

员会、财务及行政委员会和人事委员会,3个委员会定期开会和向竞委会报告工作情况,其中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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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香港特区《竞争条例》附表7第3条第1款。

香港特区《竞争条例》附表7第4条规定,合并守则在如下情形适用:(1)参与合并的实体当中,有一个或多

个持有传送者牌照,或直接或间接控制某持有传送者牌照的实体;(2)取得控制的实体或某人或某些人或被控制的实

体持有传送者牌照,或直接或间接控制某持有传送者牌照的实体;(3)进行收购实体或收购对象实体持有传送者牌

照,或直接或间接控制某持有传送者牌照的实体;及收购对象实体在紧接收购之前经营的相关业务是在传送者牌照

下经营的。

参见香港特区《竞争条例》附表7第1条。

参见香港特区《竞争条例》第160条。

参见香港特区《竞争条例》第130条。

参见香港特区《竞争条例》第132条。



法委员会作为竞委会的执行机构,是竞委会整体架构的核心部门;①除此之外,竞委会下设管理

层,由行政总裁、行政总监等组成。竞委会委员及其雇员享有履职时的个人豁免权,即根据条例

执行竞委会职能时无须为该人真诚地作出或没有作出的任何事情,承担个人法律责任。②

其二,竞委会的决策和履职过程也不同于传统政府部门。首先,竞委会的决策过程奉行以民

主表决和真实表决为前提的合议制。所谓民主表决,是指竞委会由主席召开会议,会议法定人数

必须过半数,会上表决所投票数过半数票支持则为竞委会决定;所谓真实表决,是指会议表决过

程遵循所谓“不藉不记名投票方式”的规则,即每名参与表决的委员必须明确表露其如何投票,且
投票内容也会真实地记录在会议记录当中。③ 其次,竞委会的履职过程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和

地区的一般执法机关,其虽然有权对涉嫌违反竞争法的行为开启调查取证,但是无权直接出具行

政处罚,而只能对违背竞争守则的行为向审裁处提起诉讼,后者通过司法程序裁决其是否违法。
作为高级纪录法院,审裁处对竞委会指称违反《竞争条例》相关守则而提出的申请享有司法管辖

权,与此同时,审裁处也有权管辖民事主体就《竞争条例》提起的私人诉讼。④ 因此,《竞争条例》
于香港特区的实施实际上是由竞委会、一般私人主体和审裁处共享,竞委会在竞争法的公共实施

中扮演调查者和起诉者的角色,一般私人主体在竞争法的私人实施中扮演起诉者的角色,而审裁

处则是统一承担两类诉讼的司法机关。
综上所述,竞委会的内部组织、决策过程和运行规则均与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典型行政执

法机关存在差异,其更类似于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中常见的所谓“独立规制机构”,即“只对特定

范围的事务有管辖权,并制定规则、作出裁决、提起诉讼”。⑤

(三)香港特区反垄断执法的主要实施现状

自2015年12月《竞争条例》实施以来,竞委会通过多种多样的实践形式开展反垄断执法活

动,⑥并将竞委会的执法实践以发布电子连续出版物《竞争快讯》的形式向社会公布。⑦ 根据《竞
争快讯》及竞委会披露的其他执法信息,香港特区反垄断执法的实践形式主要包含如下4类。

1.指控垄断案件。自《竞争条例》实施以来,竞委会共针对6起案件入禀审裁处,这6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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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执法委员会的职权包括:1.监督并协助定出对可能违反行为守则的情况展开调查的优先次序,以便决定是

否:(1)根据《竞争条例》第80条,与任何人订立宽待协议;(2)根据《竞争条例》第60条,接受任何人作出的承诺以释除

竞委会对可能违反行为守则的疑虑;(3)透过寻求承诺、发出告诫信件或以其他非正式的方法解决已进入调查阶段的

调查;(4)根据《竞争条例》赋予竞委会的酌情权,以任何理由终止已实施的调查;(5)根据《竞争条例》第82条,就被指

违反第一行为守则的行为发出告诫通知;2.考虑根据《竞争条例》第9条或第24条提交的申请,并作出决定;3.就竞委

会可能转介执委会而与执法工作有关的事宜,向竞委会提供意见。参见https://www.compcomm.hk/sc/about/

comm/governance.html,2022-03-15。

参见香港特区《竞争条例》第133条。

参见香港特区《竞争条例》附表5第12~18条。

参见香港特区《竞争条例》第134、142条。

宋华琳:《美国行政法上的独立规制机构》,《清华法学》2010年第6期。

本文所称的“反垄断执法”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它泛指香港特区任何通过竞委会这一公共机构所开展的

实施《竞争条例》的工作,既包含对涉嫌违背竞争守则行为的调查、取证、起诉等实践活动,又包括出台指南、发布报

告、出具意见、开展宣传工作、与其他部门缔结谅解备忘录等各类不涉及直接执法的实施《竞争条例》的实践活动。
《竞争快讯》每隔3~5月发布1期,至今已发布11期,以记录、反映和宣传竞委会的执法工作为基本内容,

每期执笔人均为竞委会时任行政总裁。参见https://www.compcomm.hk/sc/media/newsletter/newsletter.html,

2022-03-15。



均为违反“第一行为守则”的垄断协议案件,至今尚未出现控告违反“第二行为守则”的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案件。①

2.发出集体豁免命令。《竞争条例》赋予竞委会对一些能“提升整体经济效率”的协议②发出

集体豁免命令的权力,豁免命令既可以由竞委会自行发出,又可以应某些业务实体或业务实体组

织的申请而发出。③ 但自《竞争条例》实施以来,竞委会仅发布了一个有效的集体豁免命令,即

2017年8月就定期班轮之间订立的船舶共用协议发出首个集体豁免命令,但对协议订立方的市

场占有率或其他协议内容提出了一定的限制性条件,并针对豁免令条文提供了解释指南,该项豁

免令为期5年。④ 香港特区为班轮业提供集体豁免的做法,与欧盟、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或

地区对班轮业的一贯竞争政策相符。⑤

3.与其他机构缔结谅解备忘录。在实践中,竞委会所参与缔结的谅解备忘录主要有两类:第
一类是与域外的反垄断执法机构签署谅解备忘录,从而强化相互间的合作与交流,并实现涉外反

垄断执法的协调目标,例如,2016年12月,竞委会与加拿大竞争局签署了谅解备忘录;⑥第二类

是与香港特区的其他主管机构缔结谅解备忘录,如为解决《竞争条例》规定的在电讯及广播业领

域竞委会与通讯事务管理局共享管辖权如何实施的问题,2015年12月,竞委会与通讯事务管理

局达成了谅解备忘录,⑦而在2020年4月,竞委会又与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签署了谅解

备忘录,就证券及期货行业有关的竞争事宜加强合作。⑧

4.实施多样化的竞争倡导手段。这主要包含如下几种形式:(1)出台政策指南。这些指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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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竞委会成立后发起正式控告程序的6起案件分别为:2017年3月开展法律程序的5家资讯科技公司涉嫌围

标案;2017年8月开展法律程序的10家建筑工程公司提供装修服务涉嫌瓜分市场与合谋定价案;2018年9月开展法

律程序的3家装修公司及2名个别人士提供装修服务涉嫌瓜分市场与合谋定价案;2019年7月开展法律程序的6家

装修承办商和3名个别人士涉嫌瓜分市场与合谋定价案;2020年1月开展法律程序的1家公司及其董事2017年为

采购 Nintex信息科技服务进行招标时涉嫌合谋的案件;2020年3月开展法律程序的3家公司和1名个别人士涉嫌

在销售教科书期间进行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及围标案。上述案件的前2起案件已于2019年5月17日由审裁处作出

裁决,裁定4家资讯科技公司和10家建筑公司均违反《竞争条例》,而剩余4起案件至今尚无裁定结果。
《竞争条例》附表1第1条将“提升整体经济效率的协议”界定为符合如下情形的协议:(1)对改善生产或分

销有贡献,并同时容让消费者公平地分享所带来的利益;或促进技术或经济发展有贡献,并同时容让消费者公平地分

享所带来的利益;(2)并不对有关的业务实体施加限制,除非该等限制对达致第(1)点述明的目的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3)并不令有关的业务实体有机会就有关的货品或服务的相当部分消除竞争。

参见香港特区《竞争条例》第15条。

参见冼博仑:《竞委会就船舶共用协议发出集体豁免令》,竞委会《竞争快讯》第5期,2017年12月。

参见[英]GregKnowler:《欧盟<班轮联盟集体豁免条例>到期后是否需调整》,陶润元译,《中国远洋航运》

2020年第2期。

参见韦乐思:《竞委会与加拿大竞争局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双边合作》,竞委会《竞争快讯》第3期,2017年3
月。

参见https://www.compcomm.hk/sc/about/inter_agency/files/MoU_c_final_signed.pdf,2022-03-15。

参见冼博仑:《与证监会签署谅解备忘录》,竞委会《竞争快讯》第12期,2020年6月。



件基本包揽了《竞争条例》所涉及的各类实体或程序制度,它们主要包括“指引”和“政策文件”两
类。① (2)发行研究报告与政策意见。这包括2016年针对住宅楼宇翻新及维修市场、公屋液化

石油气供应市场竞争的相关研究报告或政策意见,②2017年《香港车用燃油市场研究报告》,③

2018年针对人力资源与雇用相关领域违反《竞争条例》风险的意见公告,④2019年针对特区政府

专营的士方案促进竞争的两次意见书。⑤ (3)进行多样化的宣传工作。竞委会通过印制宣传册、

召开研讨会等多样化的形式进行有关推进竞争的宣传工作。由于在历年的平面宣传、户外宣传

中均主要以一只卡通猫的形象倡导举报合谋等反竞争行为,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所谓“瓜分

市场猫”标识已成为香港特区宣传竞争政策的知名形象。除此之外,竞委会还制作了“不能瓜分

的爱”“竞争有道”等一系列宣传竞争法的电视短片。⑥

三、我国内地与香港特区反垄断执法协同的现实困境

我国内地与香港特区山水相连,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存在一些共通性,两地的反垄断法

制也具备交流、协作的基础,从而令其制度协同具备一定的实践可能性。但就整体而言,基于两

地所处经济体制环境和所处法域等方面的不同,我国内地与香港特区的反垄断法制体制依然存

在一些根深蒂固的差别,而这些差别会成为两地反垄断法制协同的现实障碍。
(一)两地反垄断执法协同所处的市场经济环境不同

与美国、欧盟等具有长远反垄断执法实践历史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内地和香港特区的反

垄断执法均十分“年轻”,并且两者又显然不是同一种类型。我国内地反垄断法的制定与实施是

建立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经济体制基础上,其反垄断法制具有典型的转轨经

济特征。与之相比,香港特区却早已处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且其“成熟”又与欧美式的

“成熟”截然不同,香港特区的市场经济体制呈现自由放任的特征,这使其反垄断法制伴生出一定

的低效性问题。

1.我国内地:“转轨中”的市场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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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早在《竞争条例》全面生效前,竞争事务委员会于2015年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指引文件。“指引”文件包

括:调整垄断协议的《第一行为守则指引》、调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第二行为守则指引》、处理电讯业经营者集

中案件的《合并守则指引》、接受公众与违反竞争守则有关投诉的《投诉指引》、披露竞争事务委员会调查程序透明度

的《调查指引》、企业申请豁除或豁免的《申请指引》、有关如何认定营业额、费用标准、保密问题等的《其他指引》。“政
策文件”包括:《执法政策》《宽待政策》(由《为从事合谋行为之业务实体而设的宽待政策》和《为牵涉入合谋行为之个

人而设的宽待政策》组成)、《合作政策》(全称《为从事合谋行为之业务实体而设的合作及和解政策》)和《建议罚款的

政策》。2019年4月,竞争事务委员会又出台了《为从事合谋行为之业务实体而设的合作及和解政策》,该政策补充了

已有的《宽待政策》和《执法政策》,使其内容更加健全和完善。参见https://www.compcomm.hk/sc/legislation_guid-
ance/policy_doc/leniency_policies.html,2022-03-15。

参见韦乐思:《一周年回顾:竞委会的工作及<条例>的成效》,竞委会《竞争快讯》第3期,2017年3月;韦乐

思:《竞委会呼吁两家专业协会纠正引起竞争问题的操守准则条文》,竞委会《竞争快讯》第3期,2017年3月。

参见韦乐思:《竞委会发表本港车用燃油市场研究报告》,竞委会《竞争快讯》第4期,2017年7月。

参见冼博仑:《竞委会向人力资源界提供意见》,竞委会《竞争快讯》第7期,2018年8月。

参见冼博仑:《向立法会提交专营的士方案意见书》,竞委会《竞争快讯》第11期,2020年2月。

参见https://www.compcomm.hk/sc/media/advertisements/tv_video.html,2022-03-15。



“经济转轨国家”是一个相较“发展中国家”更为特殊的国家类型,当我们强调发展中国家时,
其实更多强调的是此类国家面临经济社会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其与发达国家虽具有发展阶段的

不同,但均重视在市场经济的前提和假定下制定、实施反垄断法;①但经济转轨国家则不同,此类

国家通常由于处于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因此要面临地位更为特殊的政府。经济转轨国家“具有

制度混合型、市场结构的差别性和市场行为的不稳定性。需要转轨的国有企业不会一下子蜕变

为一般市场主体,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很难一下子复归到设计中的市场与政府的一

般关系结构状态”。②

就整体而言,转轨经济的反垄断法制具有如下特殊性:(1)反垄断法的制定同时关注经济性

垄断与行政性垄断。这是因为在转轨式经济的背景下,政府职能的转变尚未完全完成,行政主体

通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限制竞争行为的可能性较大,所以,与中国同样具备转轨式经济特征的俄

罗斯、越南等国反垄断执法亦均关注行政性垄断问题。③ (2)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需要伴随诸多

与其他经济管制机构协调和博弈的问题,同时亦要处理国有企业的反垄断问题。基于长期的计

划经济传统,我国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手段更加多样化,政府习惯于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产业

规划等多样化的形式深入干预经济,从而使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更加微妙,④政府也建立了很

多行业性的监管机构,这些机构通常还具有较高的社会职能乃至政治权力;与此同时,经济转轨

的过程亦决定了反垄断执法要更多地处理国有企业的控制地位问题。⑤ 这些都是在成熟的市场

经济体制背景下的反垄断执法所不需要面对的。在与中国情境相类似的俄罗斯反垄断执法实践

中,亦需要面对较多与之有关的问题,如行业管制、地方保护主义、国有企业,等等。⑥

2.香港特区:“成熟但放任”的市场经济环境

作为自由港、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以及曾经的英国殖民地,香港特区其实早就建成了成熟的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纵览全球,建有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或地区,其反垄

断执法实践通常也较为久远、成熟和体系化。换言之,在当代国际经济环境中,竞争法是一整套

内置于市场经济体制的“默认”制度设计,它已被视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亦
即当代主流的市场经济模式应当是在法治规训下开展的竞争,而非自由放任式的竞争。由此观

之,香港特区直至2015年12月才开始正式实施《竞争条例》,其反垄断执法经验不但显著劣后于

美、欧、日、韩、澳等诸多建有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且不如我国内地,这在成

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或地区中实属罕见。换言之,尽管香港特区一直具备浓郁的竞争文化

与竞争精神,但是长久以来,香港特区所默认的是一种脱离竞争法调整和限制的、更接近自由放

任状态的所谓“竞争秩序”。

近年来,香港特区陆续暴露出较多的民生问题,如生活成本与房价高企、贫富差距突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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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林燕萍等:《发展中国家十国竞争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10页。

刘继峰:《竞争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版,第69页。

参见段宏磊:《全球反行政垄断立法类型论》,《理论月刊》2015年第8期。

参见管金平:《地方税收优惠政策治理的理念重塑与制度回应》,《财经问题研究》2020年第10期。

参见段宏磊:《竞争政策适用于国有企业的限度与法制重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2期。

参见李福川:《俄罗斯反垄断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3~66页。



限度、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等等。① 虽然香港之“痛”是政治、经济、民生焦灼

引起来的综合问题,而不是单一的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香港经济的结构性缺憾对造成香港

之“痛”有着直接性影响。“香港所有民生经济命脉和土地的发展,都高度垄断在极大财团当中,

大部分市民得不到经济发展的成果。”②这种寡头垄断式的经济结构使香港广大的社会公众难以

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在位垄断者通过盘剥经济的形式使香港的民生问题愈发矛盾重

重。③ 这一状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香港虽然具有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与欧美等典型发达

国家或地区相比,20世纪的香港是在极度节制政府干预的自由放任环境下实现的经济振兴,通
过法治规训、调节市场竞争秩序的做法,在香港早期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并未受到重视。

即使是在《竞争条例》全面实施后,在香港市场竞争的结构性、系统性问题上,《竞争条例》也
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竞争条例》欠缺一个真正意义上普遍适用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合并守

则,真正意义上的经营者集中规制几乎不存在;而第二行为守则的实施又需要综合考察经营者的

结构性地位及其违法行为,调查、取证难度较大,至今未有一例有关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指

控案件发生;迄今为止竞委会的执法行动几乎全部停留在对第一行为守则的落实上,但即便如

此,竞委会在实践中也只倾向于择取最安全和不具争议、对整体竞争秩序的连带影响最小的领域

开展执法。④ 换言之,香港特区的反垄断法制十分不全面,它极度偏重于对垄断协议的行为性治

理逻辑,而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的结构性治理问题上却长期缺位,由此使得竞争法

对香港特区经济社会的诸多结构性问题难以实现有效的回应,反垄断执法的综合社会效果不佳。
(二)两地反垄断执法协同所处的法域环境不同

我国内地处于大陆法系法制环境,香港特区处于英美法系法制环境。因所处法域不同,我国

内地与香港特区反垄断法的执法模式在主导机制、机构权限两个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差别,从而使

两地的执法模式呈现出明显的不同。这会成为两地反垄断执法协同发展的重要制度障碍。

1.两地反垄断执法主导机制不同

我国内地与香港特区的反垄断执法主导机制不同,前者主要是行政主导式的,而后者则主要

是司法主导式的。我国内地的反垄断执法机制并不具备不同于其他市场经济执法领域的特殊

性。在我国内地,反垄断执法与消费者保护、食品安全监管等执法相类似,均是将执法职权赋予

某一主管机构,该机构有权在执法实践中对违法者进行行政处罚,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市场主体若

不服行政处罚,则需要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形式维权。除这种典型的行政执法机制以外,
《反垄断法》亦开放了民事诉讼,经营者可以通过向限制竞争行为实施者提起诉讼的形式实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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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林珅:《解决香港深层矛盾重在发展民生》,http://www.chinado.cn/? p=5327,2022-03-15。

张雪婷:《吴秋北:香港必须警惕资本主义走向垄断式运作》,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
Kosjs,2022-03-15。

参见张程:《房地产绑架的香港经济》,《检察风云》2019年第18期。

自《竞争条例》实施以来,竞争事务委员会仅对6起案件提起指控,且至今仍有4起案件无正式裁定结果。

这6起案件不但均属于违背第一行为守则的垄断协议案件,而且牵涉的经济领域和业务模式也高度雷同,均为招投

标类案件或装修服务市场的案件。这些开展过正式指控程序的市场领域均具有相对成熟和固定的经营模式,对垄断

协议的调查和取证过程也相对简单。



垄断法》。① 但就总体而言,行政执法相较民事诉讼在反垄断法实施机制中发挥作用的权重更

大,这是由行政执法机构在资源与权力配置上所具有的当然优势所决定的。② 概而言之,我国内

地的反垄断执法机制是一种与大陆法系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相类似的“行政执法主导模式”。

与我国内地的“行政执法主导模式”相比,香港特区由于具备英美法系传统,因此其竞委会与

审裁处形成了一种与美国体制相类似的“司法裁判主导模式”的反垄断执法体制。③ 在该种执法

机制下,竞委会事实上扮演着与刑事诉讼中的检察官相类似的角色。亦即竞委会无权直接认定

和处罚违法行为,而是仅能针对限制竞争行为向审裁处提起诉讼,行为的违法性及法律责任问题

需要交由审裁处通过司法裁判的形式予以认定。在这种执法机制下,反垄断法的公共实施与私

人实施其实依循着类似的路径:不论是竞委会还是限制竞争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均必须通过入禀

审裁处的形式实施反垄断法,公共实施主体并不享有与私人诉讼相比更明显的程序优先性。

2.两地反垄断执法机构权限不同

我国内地与香港特区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权限不同,前者呈现出“碗状”权限的特征,而后者则

呈现出“瓶状”权限的特征。反垄断执法过程需要更多地面对与其他主管机构、社会群体博弈的

问题。为确保反垄断执法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当代反垄断执法体制的一个主要发展倾向是,不断

提高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独立性和统一性,从而使其能够在执法过程中更多地抗衡来自其他机构

的潜在影响。我国内地在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以前,即存在反垄断执法权限由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分立和共享所产生的问题;而目前,新成立的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统一享有反垄断执法职权。这与全球反垄断执法体制的发展趋势一致。

经历过机构调整后的我国内地反垄断执法权限呈现出宽口径的特点,不论是垄断协议、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抑或经营者集中,其主管权力均集中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除此之外原则

上不存在其他反垄断主管机构。④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内地的反垄断执法实践完全集中于

反垄断局。由于我国具有较深的行业管制传统,因此各行业、各领域都存在与之相对应的行业主

管机构,这些主管机构在实践中均具有一定的竞争主管职责。⑤ 除此之外,我国亦存在有关国有

企业、专营专卖等的主管机构,这些亦会无可避免地涉及竞争政策问题。这意味着,尽管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在形式上是统一的反垄断主管机构,但是在反垄断执法实践中,必须因

应中国的监管体制要求,与各类主管机构进行竞争政策问题的协调,在这一过程中,无法完全排

除反垄断执法可能受到其他机构的潜在影响。换言之,我国内地的反垄断执法权限虽然是宽口

径的,但是在具体执法实践中,又必须时刻与各类主管机构进行执法权限的协调与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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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2012年5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2条。

参见李剑:《反垄断私人诉讼困境与反垄断执法的管制化发展》,《法学研究》2011年第5期。

参见万江:《中国反垄断法:理论、实践与国际比较》,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90页。

相比经济性垄断案件,行政性垄断案件的执法权限比较特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61条第1款

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由上

级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向有关上级机关

提出依法处理的建议。”据此,对行政性垄断案件的执法权限并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独享,而是分散

于整体行政体制中,由实施违法行为的有关“上级机关”享有,反垄断主管机构仅有权向有关上级机关提出处理建议。

参见段宏磊:《中国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系统解释与规范再造》,《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与我国内地相比,香港特区的反垄断执法权限却呈现出相反的特征。竞委会的执法权限远

小于我国内地反垄断局的权限:一是竞委会无权直接裁定竞争行为的违法性,而必须通过提起诉

讼的形式由审裁处认定,竞委会和审裁处两个机构之间呈现出相互制衡的关系;二是《竞争条例》
并未在真正意义上设置健全的合并守则,依据《竞争条例》附表7的相关规定,合并守则仅适用于

参与集中的业务实体持有所谓“传送者牌照”的情形,即仅适用于电讯业,除此之外的其他行业根

本不存在经营者集中,这意味着竞委会的实际执法权限仅局限于第一行为守则和第二行为守则,
即对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问题的执法;三是《竞争条例》明文规定了有关共享管辖权,在
电讯及广播业领域,竞委会与通讯事务管理局具有同等地位的反垄断主管权限,两个机构通过缔

结谅解备忘录的形式对管辖权进行协调。尽管竞委会在法定权限上被赋予了一定的执法权,但
是除了上述立法所明确规定的问题之外,竞委会的执法实践不再频繁遇到与其他主管机构的协

调、博弈问题。这是由香港特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小政府”格局下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所决

定的。换言之,尽管香港特区竞委会的执法权限相较我国内地反垄断局的执法权限更小,但是在

执法实践中受到其他非竞争性考量因素影响的概率也更小,其在执法实践中会面临更低的协调

性压力。
概而言之,如果说我国内地的反垄断执法权限呈现出宽口径、低独立性的特征的话,那么香

港特区的反垄断执法权限则表现出窄口径、高独立性的特征。

四、构建两地反垄断执法协同机制的具体进路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我国内地和香港特区反垄断执法的合作提供了充分的契机。这种合作

在反垄断工作领域具备充分的实践意义。通过反思香港特区反垄断执法实践存在的问题,既可

管窥香港特区的经济与法治现状,又可对我国内地反垄断执法体制的改进和完善提供比较性经

验。在未来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我国内地和香港特区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亦可在强化交流的

基础上,一方面共同进步与发展,另一方面则可通过缔结合作协议的形式,应对粤港澳大湾区未

来可能发生的复杂的市场竞争执法问题。
就整体而言,未来我国内地与香港特区反垄断执法的协同主要有赖于如下两个方面的完善

进路:(1)两地的反垄断法制有必要予以联动式的改进,进而弥补其各自存在的反垄断法实施缺

憾,为两地协同机制的构建塑造制度基础;(2)两地应开展广泛、深入的反垄断执法协调与合作,
进而在两地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

(一)两地反垄断法律制度的联动改革

我国内地与香港特区的反垄断法均十分稚嫩,并且两地反垄断法制所面临的问题具有明显

的差异性。如果说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内地反垄断法因为面临过多的协调性因素而存在独立性、
权威性不足问题的话,那么奉行自由放任式市场经济政策的香港特区则主要由于反垄断立法供

给不足、执法效率低下而存在治理效果不佳的缺憾。因而,两地反垄断法制协同机制的构建,首
先需要各自推进自身的反垄断法律制度之改革,进而消弭两地在基础性制度设计层面存在的差

异性。

1.我国内地的反垄断法制改革:夯实体制基础、提高执法权威

在我国内地,基于转轨经济的时代原因,反垄断法的实施面临一定的阻碍因素:一方面,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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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前提下的竞争文化和竞争观念在本质上是一种“舶来品”,在较长计划经济时代的影

响下,我国内地对市场公平竞争观念的认同性不够,这使得反垄断执法存在一定的“先天不足”;
另一方面,即便经历了40余年的改革开放进程,我国内地至今亦存在一定的偏离市场经济逻辑

的行业管制和地方保护主义作风,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财政补贴乃至直接干预的形式影响市场竞

争的风气仍存。这使得反垄断执法面临极多的协调性因素:不论是地方政府、行业管制机构、专
营专卖机构抑或国有企业,均有可能对反垄断法的实施产生潜在的影响,从而有可能损害市场竞

争秩序。因此,如何进一步夯实反垄断法实施的体制基础,确保和提高反垄断执法的独立性和权

威性,是我国内地反垄断执法工作的重要任务。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内地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改

革规划均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问题。例如,明确要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通过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确保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提高反垄断

执法体制的统一性,等等。近年来,我国内地反垄断执法体制独立性、权威性不足的问题已有很

大改观。而从长远看,还需要立足于如下两个方面的制度变革。
其一,应当在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推进反垄断执法体制的改进和

完善,夯实反垄断法实施的体制基础。201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已经解决此前反垄断执法体制

“三足鼎立”的问题,反垄断执法权已基本统辖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但是,由一个

国务院部委下设局级机构统一执法的做法,依然面临权威性不够以及执法人员编制紧张等问题。
应当在当前的反垄断执法体制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权威性、独立性,在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已加挂“国家反垄断局”牌子的基础上,适度增加执法机构与人员编制,进一步提

高执法的权威性和独立性。
其二,应当强化对数字经济、资本无序扩张等新现象、新问题的回应,提高反垄断法实施的权

威性。近年来,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垄断现象和资本无序扩张等问题,
已经成为反垄断法实施所关注的重要议题。对待这些问题,自2022年8月1日起实施的新《反
垄断法》进行了较系统的制度回应。应当利用新《反垄断法》实施的契机,通过进一步推动反垄断

机构改革和健全执法机制的形式,对数字经济领域的诸多反垄断问题进行全面、精准、系统化的

执法回应,提高反垄断执法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权威性。

2.香港特区的反垄断法制改革:重塑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秩序

香港特区反垄断执法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我国内地的全然不同:由于具有较久远的市场经济

体制和法治政府作风,因此香港特区实施竞争法的过程既能确保充分的公平公正与信息透明,又
不会面对除竞争政策以外其他政策性因素的潜在影响,执法过程不会面临更多协调性因素的阻

滞。但是,香港特区的《竞争条例》并未设立健全的合并守则,从而使竞委会的权限范围并不符合

一个健全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应有的职能要求;司法主导式的实施机制又使执法过程面临较长的

周期要求和纷繁复杂的程序性限制,由于竞委会不具备执法优先性,因此任一违法案件都必须履

行控告与审裁处的审理程序方能作出正式裁决。这种司法属性极强的处理程序虽然能最大程度

确保案件的公正与透明,但却是以严重牺牲执法效率为代价的。即使是在竞委会已作出的垄断

协议指控案件中,所涉及的领域也呈现出一定的保守性,竞委会很显然偏重于对传统实体经济领

域的围标案件、分割市场案件、固定价格案件提起控告,而对属于经济新领域的金融市场、数据竞

争市场的垄断协议案件欠缺应有的关注。
反垄断法所规制的3类典型限制竞争行为———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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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其实彼此遵循着差异性的执法逻辑。对垄断协议的执法更偏重对经营者具体市场行为的

考察,它主要是一种对市场竞争的行为性治理逻辑;而对经营者集中的执法则是以事前审查的形

式考察特定市场结构对竞争的影响,它主要是一种对市场竞争的结构性治理逻辑;而对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的执法则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它既要以经营者在市场结构上占据支配地位为前提,又要

求经营者实施了一定的违法行为,是行为与结构相结合的治理逻辑。就整体而言,对市场竞争的

行为性治理逻辑更偏重对微观、具体的反竞争行为的规制,其执法效果直接、明确、成本较低,但
亦存在对市场竞争的系统性、结构性问题难以有效回应的缺憾;而结构性治理逻辑则在实现一些

宏观、系统性的竞争政策上效力更佳,但其执法的不确定性更强、成本更高、执法过程也面临更多

的利益博弈问题。这也正是对3类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制必须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原因所在,否
则,通过竞争法促进市场有效竞争的作用将会大打折扣。香港特区目前的反垄断执法体制在应

对上述行为性问题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欠缺体系性的结构性规则。这使得《竞争条例》难以

在香港特区真正发挥所谓“经济宪法”的功效,更难以对香港特区一些经济民生问题产生调节作

用。香港特区长期信奉的竞争精神与竞争文化其实更像是一种偏离法治规训的无序“竞争”,而
非竞争法有效调适下的有序竞争。这说明即便脱胎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但在香港特区确立

现代法治意义上的竞争秩序与竞争法治,也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因此,香港特区亟须对其反垄断法制进行改革,进而重塑真正现代市场经济意义上的竞争秩

序,而不是自由放任式的偏离法治规训的“竞争”。香港特区必须全面修正和完善《竞争条例》文
本:一方面应当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合并守则,使其可以规制经济社会各领域的经营者集中

现象,从而强化、优化竞争法的结构性治理逻辑,解决香港特区反垄断法律基础的“先天不足”问
题;另一方面,应当推动竞委会在既有执法经验基础上的改革,提高执法效率、健全执法方式,更
为全面、深入地对香港经济各领域开展反垄断调查和取证工作,确保第一行为守则和第二行为守

则的全面落实。
(二)两地反垄断执法的协调改进与执法合作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既意味着我国内地与香港特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深度交融,又预示民

生、法治、社会治理等问题在未来的高度协同。① 而反垄断执法既为两地的市场竞争提供了秩序

基础,同时又是社会治理法治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可以预见,未来伴随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化发

展,两地企业彼此间的市场竞争过程将高度互动,必然牵扯到诸多反垄断执法的冲突、弥合与合

作的问题。换言之,两地反垄断法制走向协同是必由之路。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市场一体化呼唤法治一体化,高水平经济需要有高水平法治予以保

障,②竞争法治显然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在我国内地更为健全的经济环境吸引下,香港特区对

待企业、竞争和制度的态度也将发生渐进的变化。可以预见,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影响下,香
港特区的反垄断法制将逐渐脱离完全本土化的逻辑,在两地经济社会深度交融的背景下,以更加

符合现代市场竞争法治的逻辑予以改进、完善。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香港特区的公共安全与

民生问题未来将得到持续性的有效治理,这将为竞争政策的实施、竞争秩序的维护提供一个稳定

的基本社会秩序和体制框架。因此,从整体观之,我国内地与香港特区反垄断执法的协调改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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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石佑启、陈可翔:《粤港澳大湾区治理创新的法治进路》,《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

参见王春业:《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论纲》,《法治现代化研究》2020年第4期。



执法合作将呈现出一个理想的局面。在此背景下,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如下3个方面的制度构

建,进一步助推两地反垄断执法的协调改进与合作机制的完善。

1.两地加强反垄断执法的交流互动

我国内地与香港特区应提高反垄断执法工作的交流、互动程度,以便消弭两地反垄断执法工

作的“信息差”。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的契机,两地应当强化彼此间的反垄断理论与实务

交流,并在这一过程中共同发展和进步。在“一国两制”基本政治原则的统率下,我国内地与香港

特区的反垄断执法体制即便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法制基础,也仍然应当加强彼此间的协

调、互助与交流,进而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改进和完善。我国内地和香港特区各自理应在自身反

垄断执法工作中吸取教训、积累经验,进而不断改进和完善其反垄断执法机制。在这一过程中,
独立、权威、高效、合作理应成为两地反垄断执法工作的共同目标和理念。可以考虑通过联合组

建联席会议、交流论坛、学术活动等多样化的形式,提高两地反垄断执法工作的交流、互动程度,
消弭在执法协作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有效解决实践中多变的竞争法制问题。

2.两地缔结反垄断执法谅解备忘录

我国内地与香港特区应当通过缔结执法谅解备忘录的形式,实现跨法域反垄断执法的有效

协作。以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为契机,未来两地的市场竞争问题必然高度融合,进而带来同时涉

及我国内地和香港特区企业主体的复杂反垄断执法问题,此时,如何协调两地反垄断执法体制与

法律基础的差异,公允、高效、无分歧地有效解决跨法域反垄断执法问题,将十分考验两地反垄断

执法人员的智慧。基于这种预测,有必要从现阶段开始即为两地未来可能发生的反垄断执法协

作问题做好充分的准备。可以考虑借鉴此前香港特区竞委会与加拿大缔结协作关系的经验,由
香港特区竞委会与广东省的反垄断主管机构缔结谅解备忘录,强化彼此间的合作与交流,并实现

跨法域反垄断执法的具体协调与合作;在时机成熟时,这种执法谅解备忘录的缔结也将伴随香港

特区与我国内地经济协作程度的深化,不断扩展至广东省以外的我国其他地区,最终形成全面、
深入、体系化的我国内地与香港特区反垄断执法合作机制。

3.两地联合发布反垄断执法指南和研究报告

我国内地与香港特区可通过联合发布反垄断执法指南、研究报告等多样化的形式,提高反垄

断执法活动的协调性。尽管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制度环境不同,但是两地依然存在广泛

的反垄断执法协调空间,有必要通过两地反垄断执法机构多样化的竞争倡导手段协调构建这些

反垄断执法机制,以便有利于促进统一竞争大市场的形成。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背景下,我国

内地和香港特区可以联合发布反垄断执法指南和研究报告,针对金融业、数字经济、房地产业等

香港特区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痛点”,首先实现反垄断执法的有效协调;待条件成熟时,这些

执法指南和研究报告可进一步拓展至经济社会各领域,进而为跨两地从事市场竞争活动的企业

提供稳定的合规预期和竞争行为指引。

五、结 语

基于历史发展进程的不同,我国内地和香港特区的反垄断立法、执法体制依循不同的法律基

础与发展脉络,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则为两地竞争政策的互动、协调、合作提供了可能。如今,两
地既面临着由于反垄断执法经验不足所造成的相类似的共同问题,又由于经济体制、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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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环境的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区隔。就总体而言,与我国内地反垄断执法因为面临过多的协调

性因素而造成独立性、权威性不足的问题相比,香港特区的反垄断执法则主要由于立法供给不

足、执法效率低下而存在治理效果不佳的缺憾。研究香港特区反垄断法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既是在“一国两制”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我国内地反垄断法学者的应有责任,又是拓展比

较研究视野,进而促进我国内地反垄断执法改进和完善、加强两地反垄断法制协同的独特进路。
笔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希望能有助于启迪学术共同体,进而共同促进两地反垄断执法的

相互交融、深度协同与共同发展。

Abstract:Thefurtherstrengthoftheintegrationandcooperationofanti-monopolylawen-
forcementbetweenthetwoplaceswillberealizedunderthebackgroundofthecoordinatedde-
velopmentoftheGuangdong-HongKong-MacaoGreaterBayArea.TheCompetitionRules
comingintoeffectinDecember2015istakenbytheanti-monopolyenforcementintheHong
Kongasthebasis,theCompetitionCommissionandtheCompetitionTribunalaretakenasthe
institutionalguarantee.Theanti-monopolyworkisconductedinfourformsofchargingcases,

issuingcollectiveexemptionorders,concludingmemorandumsofunderstanding,anddiversified
meansofcompetitionadvocacy.Therearesomedeep-rooteddifferencesintheanti-monopoly
legalsystemsofthemainlandofthemotherlandandtheHongKongSARduetothedifferent
marketeconomicenvironmentandlegalenvironmentinwhichtheyarelocated,whichwillbe-
comeapracticalobstacletothecoordinationofanti-monopolylawenforcementbetweenthe
twoplaces.Inthefuture,thecoordinationofanti-monopolyenforcementbetweenthetwo

placeswillmainlydependonthefollowingimplementationapproaches:Firstly,Linkedim-

provementofanti-monopolylegalsystemsinthetwoplaces,sotheirrespectivelackoftheim-

plementationofanti-monopolylawscanbesolved,andtheinstitutionalfoundationcanbe
shapedfortheconstructionofthecoordinationmechanismbetweenthetwoplaces.Secondly,

thetwoplacescarryoutextensiveandin-depthcoordinationandcooperationinanti-monopoly
lawenforcementtojointlymaintainafairandorderlymarketcompetitionorder.

KeyWords:Guangdong-HongKong-MacaoGreaterBayArea,mainlandChina,Hong
Kong,anti-monopolyenforcement,coordination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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